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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我國於 99 年 6 月 5 日公布｢環境教育法｣，各縣市政府、環

保局、民間團體、學校、個人等都能夠體認到環境教育推動的成

效與價值，鑒於環境教育的重要性，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

稱環保局）為強化環境教育推廣工作，將環境保護理念扎根基層，

配合「雲林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推動，期望各機關（構）、學

校等各單位，依據環境永續的原則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本

縣民眾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

觀，促使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行動，建立積極、永續環境價

值觀，實踐負責任環境行為，透過自然的生態、自信的生產與自

在的生活，推動健康社區與綠色產業，發展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

源循環利用之永續農業綠能首都。 

今年度環保局辦理「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推動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以環保政策與環境教育理念，辦理特色宣導

推廣活動與針對企業、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單位推動綠色消

費實務，同時辦理本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訓練及展延課程，期望

透過環境教育課程、活動（說明會）等各式環境教育宣導方式，

吸引更多人參與環境教育推動行列，帶動基層民眾學習環境教育

與綠色消費觀念，進而將知識與行動融入日常生活，邁向環境永

續之願景。 

1.2 執行內容 

一、「108 年度環境教育專案計畫｣ 

（一）辦理環境保護暨環境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1.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知

廠商）。 

2.辦理場次：2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知

廠商）。 

4.辦理規模：每場次參與人數至少 500 人（或總人數達 1,000



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第一章 前言 

 

 1-2 【本報告書以再生紙印刷】 

 

人）。 

5.辦理重點：配合世界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辦理相關宣導活

動，透過體驗活動提升民眾環境教育素養，進而轉化為具

體行動讓參與的人員更重視環境保護的重要，以實際的行

動來保護地球。 

6.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場地布置、主持人、音響設備、

遊覽車租賃、保險費、道具製作及準備、媒體宣傳費、參

加人員（工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鄉鎮市公所及環境

保護志工）之便當（或餐點）及茶水安排、宣導品…等，

餘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7.活動規劃書應於每場次舉辦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8.需將活動訊息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

並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二）辦理 108 年雲林縣環境教育執行成效輔導查核計畫： 

1.針對雲林縣所屬之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積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等單

位（名單以環境教育資訊管理系統資料為主），查核並輔

導其完成年度 4小時環境教育計畫提報及執行成果申報，

並協助機關辦理申報成果實地抽查至少 20 處次，建立查

核輔導表單記錄過程並將結果上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站。 

2.針對雲林縣轄內依環境教育法 19 條規定之單位辦理環境

教育計畫及成果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1）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辦理前 20 日通

知廠商）。 

（2）辦理場次：3 場次（每場次至少 4 小時）。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20 日通

知廠商）。 

（4）辦理規模：每場次參加人數至少 50 人（或總人數達

150 人）。 

（5）辦理重點：針對系統操作內容進行說明及教學，並辦

理相關準備工作。 

（6）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音響設備、

投影設備、參訓人員（工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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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員）之便當（或餐點）及茶水安排、課程安排…

等，餘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7）規劃書應於首場次辦理前 15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8）需將活動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三）辦理雲林縣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訓及運用計畫： 

1.辦理雲林縣環境保護志工特殊訓練： 

（1）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2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前 30 日通知廠

商）。 

（4）辦理重點：訓練課程由機關指定，課程內容需涵蓋環

保署規定之「環境保護志工特殊訓練課程七大領域」，

課程講師則由廠商推薦予機關指定後聘任。 

（5）辦理規模：每場次培訓人數至少 50 人（或總人數達

100 人）。 

（6）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參訓人員

（工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鄉鎮市公所及環保志

工）之餐費及茶水費、課程安排及結業證書製作等，

餘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7）規劃書應於首場次辦理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8）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並於訓練完成後 15 日

內提送成果報告。 

2.辦理雲林縣環境環境保護志工分組增能培訓： 

（1）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2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前 30 日通知廠

商）。 

（4）辦理重點：訓練課程由機關指定，課程講師則由廠商

推薦予機關指定後聘任。 

（5）辦理規模：每場次培訓人數至少 50 人（或總人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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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人）。 

（6）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參訓人員

（工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鄉鎮市公所及環保志

工）之餐費及茶水費、課程安排及結業證書製作等，

餘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7）規劃書應於首場次辦理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8）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9）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並於訓練完成後

15 日內提送成果報告。 

3.為活絡雲林縣環境保護志工並達到適才適所，依志工專長

分類以強化志工運用，依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保志工

運用計畫」，協助媒合環境保護志工參與公共環境區域之

清潔維護、宣導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綠色採購、節能減

碳…等環境相關議題運用，本年度運用總次數應達 100 人

次。 

（四）108 年雲林縣環境知識競賽行政支援計畫： 

1.環境知識競賽雲林縣初賽： 

（1）辦理日期：由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1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商）。 

（4）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250 人（含工作人員）。 

（5）辦理重點：辦理初賽之相關準備工作、程序、活動進

行、道具準備及製作、人力配合等，餘視機關實際需

求予以提供。 

（6）其他事項：含裁判費、場地租借及布置、主持人、交

通費、遊覽車租賃、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之餐費

及茶水、臨時工資、宣導品、宣傳費、保險、印刷、

環保知識競賽考試卷、文具用品等，餘視機關實際需

求予以提供。 

（7）辦理環境知識競賽雲林縣初賽參賽獎品：每組錄取獲

獎人數最多 10 人共計 4 組，頒與獎座/牌、獎金（各

組第一名新臺幣 3,000 元、第二名新臺幣 2,500 元、第

三名新臺幣 2,000 元、第四名新臺幣 1,500 元、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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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1,000 元、第六至十名新臺幣 500 元），並由各

組前 5 名代表本縣參加全國總決賽。 

（8）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舉辦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並依據「108 年全國環境知識競賽競賽辦法」（由機關

另行提供）規劃辦理。 

（9）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10）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組）之學校參賽率，應分別

達到 25%、40%及 33%（學校參賽率以「出席參賽學

校數」與「107 年度教育部公布之學校數」之比率四

捨五入至整位數計算）。 

2.環境知識競賽全國決賽： 

（1）辦理日期：由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1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商）。 

（4）  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含工作人員）。 

（5）辦理重點：協助機關辦理決賽之相關準備工作、程序、

活動進行、道具準備及製作、人力配合等，餘視機關

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6）其他事項： 

a.參與人員之餐費及茶水、租賃遊覽車、住宿、保險、

印刷、宣導品及人力配合等（前述數量依機關實際需

求予以提供）。 

b.廠商需安排全部行程之住宿飯店及餐飲，且需以桌餐

為主，人員應於同一餐廳用餐（應依用餐人員需求提

供餐點），並且符合衛生及安全。 

（7）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舉辦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並依據「108 年全國環境知識競賽競賽辦法」（由機關

另行提供）規劃辦理。 

（8）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五）辦理 108 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計畫： 

1.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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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日期：由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1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商）。 

（4）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600 人（含參賽志工、環保

局人員及相關工作人員）。 

（5）辦理重點：辦理初賽之相關準備工作、程序、活動進

行、道具準備及製作、人力配合等，餘視機關實際需

求予以提供。 

（6）其他事項： 

a.含競賽道具租借及製作費、場地租借及布置、主持人、

臨時工資（至少 15 人，不含計畫主持人或經理，且需

先與機關協調適當人數）、交通費、裁判費、餐費、茶

水費、獎狀（牌）製作、宣導品、團體意外保險費、

活動文宣費、印刷費用、文具用品等，前述數量視機

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b.美食攤位設置（數量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含攤

位布置、看板、布條、DM 製作等。 

（7）辦理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初賽競賽獎品：各項競賽

優勝隊伍之獎品或獎金（環保達人暖身賽：第一名新

臺幣 1,500 元整、第二名 1,000 元整；環保啦啦隊：第

一名新臺幣 15,000 元整、第二名新臺幣 8,000 元整  ；

環保金頭腦：第一名新臺幣 7,000 元整、第二名新臺

幣 3,500元整；環境保衛戰：第一名新臺幣 7,000元整、

第二名新臺幣 3,500 元整；資源分類王：第一名新臺

幣 7,000 元整、第二名新臺幣 3,500 元整）。 

（8）活動當日廠商工作人員服裝需一致（上衣），且需提供

環保局人員活動服裝（數量視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

供）。 

（9）辦理活動攤商協商會議： 

a.辦理場數：1 場次。 

b.辦理地點及時間：機關確認後通知（於辦理前 7 日通

知廠商）。 

c.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40 人。（含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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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辦理重點：辦理決賽之相關準備工作、活動資料蒐集

彙整、簡報製作、印刷費、餐費、茶水費等（前述數

量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餘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

提供。 

（10）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舉辦前 20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並依據「108 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競賽辦法」

（由機關另行提供）規劃辦理。 

（11）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

並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2.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決賽本縣代表隊： 

（1）決賽日期：由機關確認後通知（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

商）。 

（2）辦理場次：1 場次。 

（3）辦理地點：暫定於雲林縣立體育場（由機關確認後通

知通知廠商）。 

（4）辦理規模：本縣參加人數 90 名（含工作人員）。 

（5）辦理重點：協助機關辦理決賽之相關準備工作、道具

準備及製作、環保志（義）工啦啦隊訓練、交通、配

合人力等，餘視機關實際需求依機關指示辦理。 

（6）其他事項： 

a.含啦啦隊服裝製作及材料費、茶水費、團體意外保險

費、宣導品、活動文宣費、印刷費用等（前述數量依

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餘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協

助。 

b.提供此活動人員服裝 100 件（每人 1 件上衣，需印字，

內容由機關另行提供）。 

c.此活動廠商工作人員至少 4 人（含計畫經理，且決賽

當日上衣需一致）。 

（7）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舉辦前 3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並依據「108 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競賽辦法」

（由機關另行提供）規劃辦理。 

（8）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六）辦理 108 年雲林縣小小環保志（義）工體驗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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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教育宣導演說雲林縣決賽： 

（1）辦理方式：由本縣國民小學（名單由機關另行提供）

自行辦理校內初選，每校以環保政策為主題進行環境

教育宣導演說，最後每校遴選出優秀學生代表參加縣

決賽，縣決賽遴選出前 3 名同學予以獎勵。 

（2）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3）辦理場數：1 場次。 

（4）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5）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60 人。（含工作人員） 

（6）辦理重點：辦理縣決賽之相關準備工作、程序、活動

進行、人力配合及其他行政業務等由本計畫負責。 

（7）其他事項：含初賽獎勵品、決賽獎勵金及獎狀（獎座）、

裁判費、場地租借及布置、主持人、交通費、參與人

員（含工作人員）之餐費及茶水、宣導品、宣傳費、

保險、印刷費、文具用品及雜支等（前述數量依機關

實際需求予以提供），餘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協助。 

（8）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辦理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9）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2.辦理環境教育體驗營： 

（1）辦理方式：為鼓勵學校及學生踴躍參加環境教育宣導

演說，每校可推選環保相關表現良好之學生參加環境

教育體驗營，該體驗營結合本縣環境教育特色場所，

安排環境教育相關課程及體驗，專人解說、指導。 

（2）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3）辦理場數：2 場次。（每場次為 1 日性活動） 

（4）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5）辦理規模：每場次參加人數至少 80 人。（或總人數達

160 人，含工作人員） 

（6）辦理重點：相關準備工作、程序、活動進行、人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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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及其他行政業務等由本計畫負責。 

（7）其他事項：含講師費、遊覽車租賃費、場地租借及布

置、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之餐費及茶水、宣導品、

宣傳費、保險、印刷費、文具用品及雜支等（前述數

量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餘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

協助。 

（8）活動規劃書應於首場活動辦理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

查。 

（9）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七）第 7 屆雲林縣環境教育獎審查作業計畫： 

1.辦理 108 年度國家環境教育獎說明會： 

（1）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2）辦理場次：2 場次。 

（3）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每場次辦理前 30 日通

知廠商）。 

（4）辦理規模：參與人數至少 30 人（含工作人員）。 

（5）辦理重點：說明國家環境教育獎參選辦法、各組報名

表填寫、各組案例分享等，讓有意參選者能更加瞭解

本獎項之環境教育意涵及如何撰寫報名表件。 

（6）其他事項：含議程安排、場地租借、參與人員之便當

（或餐點）、茶水、印刷及保險等，餘依機關實際需求

予以協助。 

（7）會議規劃書及簡報應於首場次會議舉辦前 20 日函送機

關核准備查。 

2.成立地方初審評審團，並於 108 年 7 月 1 日起進行各獎勵

項目之評選，評選內容分為送件資料書面審查及實地查訪

兩階段。 

（1）實地查訪預計聘請 3 位委員進行實地查訪，依組別（團

體組、民營事業組、學校組、社區組、機關（構）組

及個人組）進行訪查，每組為 1 場次，共計 6 場次（不

同組別需於不同日期訪查）。 

（2）實地查訪階段包含：參選者進行簡報、現場訪視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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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交流等項目（每單位訪查時以 1.5 小時為限，不含

交通時間）。 

（3）對於地方初審獲選者及推薦之機關（構）、學校、民間

單位、團體等，辦理公開表揚，給予獎勵及行政嘉勉

（結合機關其他重大活動辦理）。 

（4）選出各獎勵項目特優及優等之參選者，於 108 年 11 月

30日前將該獎勵項目獲得特優者代表本縣送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參加國家環境教育獎複審。 

3.辦理 108 年度國家環境教育獎複審後續實地輔導、訪視作

業，委員實地輔導每組各 2 次，以 2 小時為限，需聘請委

員 2 名  （由廠商推薦予機關指定後聘任）。 

（八）依據「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執行要點」辦理以下之環境

講習作業： 

1.辦理 6 場次（總計至少 24 小時）環境講習（包含舊案，

未完成件數計算期間自環境教育法 100年 6月 5日施行起

算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講習課程內容安排（含時數、

人數）需經機關同意。對雲林縣違反環保法律應接受環境

講習者之辦理完成率於 108年 10月 31日當日查詢至少需

達成百分之七十（完成率計算公式為：﹝已辦理件數 /應

講習件數﹞，計算期間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件數以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EEIS）為主），未

達成部分依比例扣款並加計 1 倍懲罰性違約金。 

2.新案講習每場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該場次受通知上

課之受處分人員完成環境講習時數，舊案講習每場次至少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該場次受通知上課之受處分人員完成

環境講習時數，其受處分人員之計算方式，不包含環境講

習通知單未送達及請假之受處分人員。 

3.環境講習相關規劃書需於辦理日期 1 個月前提出，並經機

關核備後方可辦理，廠商需於講習日期前 14 日寄出講習

通知單，如未於 14 日前寄出，需更改辦理時間。 

4.廠商需執行受講習人員之上課地點、講師及課程安排、出

席簽到退管理、通知連繫、業務諮詢、講習對象身分確認、

延期申請、講習證明之核發、講習場所租借、佈置及環境

清潔維護、相關班務推動、郵票費、電話費及後續電腦行

政等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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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倘廠商已完成契約所要求之場次及時數，機關得以實際狀

況要求廠商增加辦理講習場次及時數，所衍生之講師及行

政相關費用另由機關支應。 

二、辦理雲林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訓練或展延課程（30 小時）。 

（一）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商）。 

（二）辦理場次：2 場次。 

（三）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通知（於辦理前 30 日通知廠商）。 

（四）辦理規模：每場次訓練人數至少 40 人。 

（五）辦理重點：訓練課程由機關指定，課程講師則由廠商推

薦予機關指定後聘任。 

（六）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音響設備、

投影設備、參訓人員（工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鄉

鎮市公所及環境保護志（義）工）之便當（或餐點）及

茶水安排、課程安排及結業證書製作…等，餘視機關實

際需求予以協助。 

（七）認證訓練或展延課程（30 小時）得視實況分地、分天或

分週辦理，但以完成完整訓練課程（30 小時）為 1 場

次計算。 

（八）規劃書應於訓練舉辦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九）需將訓練課程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

並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三、維護（修）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代言娃娃（雲寶、愛林），

並依機關需求出席相關活動進行表演。 

四、配合機關依據環保署「108 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作業評

分方法」（將由機關另行提供）辦理相關工作事項（須依規

定達 108 年度目標值）。 

五、配合機關依據環保署「108 年推動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

採購計畫評分標準及計分方式」（將由機關另行提供）辦理

相關工作事項（須依規定達 108年度民間企業評核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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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協助輔導雲林縣 108 年度民間企業評核目標值訪查。 

六、微電影製作 1 部（含 1 首宣導歌曲製作），影片內容（影片

長度至少應超過 900 秒應函送規劃予機關，且經機關同意核

備後始可製作，影片製作完成後應依機關要求進行宣導。 

七、Line 貼圖製作 2 組（每組需有 16 張圖樣），靜態及動態貼

圖各 1 組，製作完成上架後，需提供機關各 150 組進行宣導

推廣使用，且貼圖販賣所得全數歸機關所有。 

八、辦理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一）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辦理前 3 日通知

廠商）。 

（二）辦理場次：70 場次（每場次至少 2 位工作人員）。 

（三）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每場次辦理前 3 日通知

廠商）。 

（四）辦理重點： 

1.宣導活動主題及宣導方式視機關需求辦理。 

2.至少 30 場搭配志工運用。 

3.推廣綠色消費教育宣導（場次計算方式如環保署評分計分

方式說明）。 

4.結合民間、團體、社區、村里或學校辦理環保相關宣導活

動。 

5.配合辦理環保集點「綠點」相關宣導活動。 

（五）其他事項：提供宣導品（每場次至少 100 份，但總數量

至少須達 8,000 份）。 

（六）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綠色消費  樂

活雲林」粉絲專頁，同時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Eco-Life（綠網）  及「水環境守護網」。 

九、辦理服務業環保標章相關說明會。 

（一）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活動辦理前 20 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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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二）辦理場次：1 場次。 

（三）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活動辦理前 20 日通知

廠商）。 

（四）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30 人。 

（五）辦理重點：辦理活動之相關準備工作、辦理程序、簡報

製作、資料彙整……等之人力支援（約 2~5 人視實際需

求），結合雲林縣環保旅店、星級環保餐館及綠色商店

等辦理。 

（六）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參與人員（工

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及業者等）之餐費及茶水費、

印刷費、宣導品等（前述數量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餘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協助。 

（七）活動規劃書及簡報應於活動辦理前 10 日函送機關核准

備查。 

（八）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綠色消費  樂

活雲林」粉絲專頁，並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十、辦理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域）戶外學習。 

（一）辦理日期：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活動辦理前 30 日通知

廠商）。 

（二）辦理場次：1 場次。 

（三）辦理地點：機關確認後知會（於活動辦理前 30 日通知

廠商）。 

（四）辦理規模：參加人數至少 80 人。 

（五）辦理重點：辦理活動之相關準備工作、資料彙整、課程

規劃等，結合雲林縣機關學校、民間團體、社區、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亮點、環保旅店、星級環保餐

館及綠色商店等辦理。 

（六）其他事項：含場地租借、講師費和交通費、參訓人員（工

作人員、機關人員、講師、鄉鎮市公所及環保志工）之

餐費及茶水費、保險費、宣導品、課程安排及結業證書

製作等（前述數量依機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餘依機

關實際需求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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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規劃書應於活動辦理前 20 日函送機關核准備查。 

（八）需將活動發布於「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粉絲專頁，並

登錄於雲林縣環境教育資訊網。 

十一、網路輿情蒐集分析： 

（一）輿情蒐集範圍：至少應包含下列各大網路新聞、社群媒

體、影音與問答網站、討論區及部落格等網路公開來

源。 

1.新聞網站：至少包含聯合、中時、自由、蘋果、台灣時報、

Yahoo 新聞、ETTODAY 等新聞網站。  

2.社群網站：至少包含機關 Facebook。 

3.餘之特定主題應至機關指定平台蒐集相關資訊。 

（二）日報寄送：每個工作日寄發 E-mail 日報（收件名單由機

關另行提供），回報前一日網路公開輿情處理情形。 

（三）上述資料蒐集需具備即時性，並須符合下列事項： 

（四）所有蒐集之資料來源均需每日至少更新 1 次（更新回報

時間由機關訂定）。 

（五）需顯示標題、內文摘要、媒體來源、發布時間、網頁截

圖  、網頁超連結（為避免聯結失效產生後續爭議，此

項不列入驗收項目）  等資訊。 

（六）計畫執行日起 10 日內由機關及廠商另行商議後訂定日

報格式施行。 

（七）維護及經營雲林縣環境保護志（義）工之特約廠商優惠

網頁、環境教育資訊網、雲林縣環境保護志工管理資訊

網及「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清新雲林  環保志工」、「綠

色消費  樂活雲林」粉絲專頁。 

十二、協助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之臨時交辦工作事項，並提供每月

計畫執行進度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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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執行進度 

一、 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工作內容 

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108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辦理環境保護
暨環境教育相
關宣導活動 

   ◎1      ◎1 

   2      - 

2.辦理 108 年雲
林縣環境教育
執行成效輔導
查核計畫 

 ◎5  ◎5      ◎5 

 5  5  20     

3.辦理環境教育
計畫及成果申
報系統操作說
明會 

 ◎1  ◎1      ◎1 

 
1  1    1   

4.辦理雲林縣環
境保護志工特
殊訓練 

   ◎1      ◎1 

  1      2  

5.辦理雲林縣環
境環境保護志
工分組增能培
訓（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
增加 3 場次，
總數為 5場次） 

   ◎1      ◎4 

   1 2 1  1  - 

6.環境保護志工
運用（108 年 6
月 12日契約變
更增加 20 人
次） 

 
◎
20 

 
◎
30 

     
◎
70 

 20  33      67 

7.辦理環境知識
競賽雲林縣初
賽（依機關要
求延後至 10/5
辦理） 

   
◎1 

      

       
1 

  

8.辦理環境知識
競賽全國決賽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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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108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9.辦理 108 年全
國環保志（義）
工群英會初賽 

（依機關要求延
後至 8/10 辦
理） 

   ◎1       

     1     

10.辦理環保志
（義）工群英
會決賽本縣代
表隊 

       ◎1   

       1   

11.辦理環境教育
宣導演說雲林
縣決賽（依機
關要求延後至
7/6 辦理） 

   
◎1 

      

    
1  

    

12.辦理環境教育
體驗營（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
變更增加 1 場
次，總數為 3
場次。原訂 6
月辦理場次機
關要求延後至
7/26 辦理） 

   ◎1      ◎2 

    1 1 1    

13.辦理第 7 屆國
家環境教育獎
說明會 

   ◎1      ◎1 

  1       1 

14.辦理第 7 屆國
家環境教育獎
地方初審實地
查訪（第 3 場
次依機關要求
延至 7/8 辦理） 

   
◎3      ◎3 

   
2 1  2 1   

15.辦理第 7 屆國
家環境教育獎
複審後續實地
輔導、訪視 

         ◎1 

108 年 6 月 6 日契約變更，此項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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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108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6.辦理環境講習 
 ◎1  ◎2      ◎3 

 1  2   2 2   

17.辦理雲林縣環
境教育人員認
證訓練或展延
課程 

   ◎1      ◎1 

108 年 6 月 6 日契約變更，此項不執行 

18.維護（修）雲
林縣環境教育
宣導代言娃娃
（雲寶、愛林） 

         
◎1 

         
1 

19.依據環保署
「108 年機關
綠色採購績效
評核作業評分
方法」辦理相
關工作事項 

         ◎1 

         1 

20.依據環保署
「108 年推動
民間企業及團
體實施綠色採
購計畫評分標
準及計分方
式」辦理相關
工作事項 

   

 

     

◎1 

         

1 

21.微電影製作 

   ◎1 
      

依機關要求改公開
徵選競賽方式辦理 

    1  

22.Line貼圖製作 
         ◎1 

         1 

23.環境保護及環
境教育相關宣
導活動（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
變更增加 20場
次，總數為 90
場次） 

 ◎

15 
 

◎

20 
     

◎

55 

 

15  2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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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108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4.辦理服務業環
保標章相關說
明會 

         ◎1 

     1     

25.辦理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域）
戶外學習 

         ◎1 

      1    

26.網路輿情蒐集
分析 

         ◎1 

         1 

27.協助其他與本
計畫相關之臨
時交辦工作事
項 

   
 

     
◎1 

         
1 

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5 1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 1 次工作報告 108 年 5 月 10 日 

依據契約所訂進度如期完成，

彙整初期各項工作辦理方法及

成果，提報工作報告，俾利審

查業務辦理情形。 

期中報告 108 年 7 月 10 日 

依據契約所訂進度完成期中進

度應辦理各項業務，彙整上半

年度各項工作辦理方式、成

果、效益及現階段成效檢討，

提報期中報告，俾利審查業務

辦理情形。 

期末報告 109 年 1 月 9 日 

依據契約所訂工作進度，全數

工作項目據實如期完成，會整

年度工作目標、執行方式、辦

理成果、成效及彙整年度工作

檢討及未來執行建議，提報期

末報告，俾利審查業務辦理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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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1.辦理環境
保 護 暨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宣 導 活
動 

1.第 1 場： 
6 月 2 日辦
理完成。 
2.第 2 場： 
6月 29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2.辦理 108
年 雲 林 縣
環 境 教 育
執 行 成 效
輔 導 查 核
計畫 

1.4 月 17 日
完成 5 處輔
導 查 核 作
業。 
2.6 月 30 日
完成 5 處輔
導 查 核 作
業。 
3.8 月 30 日
完成 20 處
輔 導 查 核
作業。 

   無 無 無 

3.辦理環境
教 育 計 畫
及 成 果 申
報 系 統 操
作說明會 

1.第 1 場： 
4月 23日辦
理完成。 
2.第 2 場： 
6月 21日辦
理完成。 
3.第 3 場： 
10月 2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4.辦理雲林
縣 環 境 保
護 志 工 特
殊訓練 

1.第 1 場： 
5 月 25 日、
26 日辦理
完成。 
2.第 2 場：
11月 2日辦
理完成。 
3.第 3 場： 
11月 9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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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5.辦理雲林
縣 環 境 環
境 保 護 志
工 分 組 增
能培訓 

1.第 1 場： 
6月 15日辦
理完成。 
2.第 2 場： 
7月 13日辦
理完成。 
3.第 3 場： 
7月 20日辦
理完成。 
4.第 4 場： 
8月 31日辦
理完成。 
5.第 5 場： 
10月 7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6.環境保護
志工運用 

至 12 月 21
日 止 運 用
120 人次。    無 無 無 

7.辦理環境

知 識 競 賽

雲 林 縣 初

賽 

於 10 月 6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8.辦理環境

知 識 競 賽

全國決賽 

於 11 月 16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9.辦理 108

年 全 國 環

保志（義）

工 群 英 會

初賽 

於 8 月 10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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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10. 辦理環

保志（義）

工 群 英 會

決 賽 本 縣

代表隊 

於 10 月 26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11. 辦理環

境 教 育 宣

導 演 說 雲

林縣決賽 

於 7 月 6 日

辦理完成。 
   無 無 無 

12. 辦理環

境 教 育 體

驗營 

第 1 梯次： 

7月 26日辦

理完成。 

第 2 梯次： 

8月 16日辦

理完成。 

第 3 梯次： 

9 月 7 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13.辦理第 7

屆 國 家 環

境 教 育 獎

說明會 

第 1 場： 

5月 23日辦

理完成。 

第 2 場： 

12 月 20 日

辦理完成。 

   無 無 無 



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第一章 前言 

 1-22 【本報告書以再生紙印刷】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14.辦理第 7

屆 國 家 環

境 教 育 獎

地 方 初 審

實地查訪 

1.6 月 24 日

辦理完成 2

場次。 

2.7 月 8 日

辦理完成 1

場次。 

3.9 月 24 日

辦理完成 2

場次 

4.11 月 22

日辦理完

成 1 場次 

   

第 3 場次

依機關要

求延至 7

月 8 日辦

理 

無 無 

15.辦理第 7

屆 國 家 環

境 教 育 獎

複 審 後 續

實 地 輔

導、訪視 

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

變更，此項

不執行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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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16. 辦理環

境講習 

1.第 1 場： 

4月 29日辦

理完成。 

2.第 2 場： 

6月 20日辦

理完成。 

3.第 3 場： 

6月 27日辦

理完成。 

4.第 4 場： 

9 月 5 日辦

理完成。 

5.第 5 場： 

9月 19日辦

理完成。 

6.第 6 次： 

10 月 25 日

辦理完成 

   無 無 無 

17. 辦理雲

林 縣 環 境

教 育 人 員

認 證 訓 練

或 展 延 課

程 

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

變更，此項

不執行 

   無 無 無 



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第一章 前言 

 1-24 【本報告書以再生紙印刷】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 

（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18. 維 護

（修）雲林

縣 環 境 教

育 宣 導 代

言娃娃（雲

寶、愛林） 

—    無 無 無 

19. 依據環

保署「 108

年 機 關 綠

色 採 購 績

效 評 核 作

業 評 分 方

法」辦理相

關 工 作 事

項 

—    無 無 無 

20. 依據環

保署「 108

年 推 動 民

間 企 業 及

團 體 實 施

綠 色 採 購

計 畫 評 分

標 準 及 計

分方式」辦

理 相 關 工

作事項 

—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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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21. 微電影

製作 

1. 環 保 歌

曲：4 件 

2.微電影：  

9 件 

3.頒獎: 

環 保 歌 曲

12月 3日辦

理完成。 

微電影 12

月 27 日辦

理完成。 

   無 無 無 

22. Line 貼

圖製作 

1.第 1 款靜

態:6月 7日

上架。 

2.第 2 款動

態:10 月 16

日上架。 

   無 無 無 

23. 環境保

護 及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宣導活動 

至 12 月 31

日止，共計

完 成 辦 理

90 場次（含

契 約 變 更

20 場次）。 

   無 無 無 



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                   第一章 前言 

 1-26 【本報告書以再生紙印刷】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

百分比（%） 

 實際執行

進度（%） 

 

工作內容 

項目 

實際執行 

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24. 辦理服

務 業 環 保

標 章 相 關

說明會 

於 8 月 23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25. 辦理環

境 教 育 設

施 場 所

（域）戶外

學習 

於 9 月 29

日 辦 理 完

成。 

   無 無 無 

26. 網路輿

情 蒐 集 分

析 

共 計 蒐 集

3030 則網

路 輿 情 作

業。 

   無 無 無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 1 次工作報告 108 年 5 月 10 日 
本計畫至第一次工作報告期限已

達成應履行之進度 

期中報告 108 年 7 月 10 日 
本計畫至期中報告期限已達成應

履行之進度 

期末報告 109 年 1 月 9 日 
本計畫至期末報告期限已達成應

履行之進度 

三、 期末報告執行量與達成率 

依據勞務採購工作及履約規範之規定，本計畫已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本計畫所列之工作項目，達成率為 100%，個

工作項目之工作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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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契約工作
項目 

契
約
量 

第一次 

工作報告 

工作量 

期中 

報告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累計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實際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達成 

率 

1 

辦理環境
保護暨環
境教育相
關宣導活
動 

2 

場
次 

0 場次 2 場次 2 場次 0 場次 
100
% 

2 

辦理 108
年雲林縣
環境教育
執行成效
輔導查核 

20
處 

5 處 5 處 20 處 20 處 
100
% 

3 

辦理環境
教育計畫
及成果申
報系統操
作說明會 

3 

場
次 

1 場次 1 場次 3 場次 1 場次 
100

% 

4 

辦理雲林
縣環境保
護志工特
殊訓練 

2 

場
次 

0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2 場次 
100

% 

5 

辦理雲林
縣環境環
境保護志
工分組增
能培訓 

2 

場
次 

0 場次 1 場次 

原： 
2 場次 
增： 
3 場次 

4 場次 
100

%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增加 3 場次 

6 

環境保護
志工運用 

1 

式 
20 人次 33 人次 

原： 
100 人
次 
增： 
20 人次 

67 人次 
100

%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增加 20 人次 

7 

辦理環境
知識競賽
雲林縣初
賽 

1 

場
次 

0 場次 

依機關
要求延
至 10/5
辦理 

1 場次 1 場次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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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契約工作
項目 

契
約
量 

第一次 

工作報告 

工作量 

期中 

報告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累計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實際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達成 

率 

8 
辦理環境
知識競賽
全國決賽 

1 

場
次 

0 場次 0 場次 1 場次 1 場次 
100

% 

9 

辦理 108
年全國環
保志（義）
工群英會
初賽 

1 

場
次 

0 場次 

依機關 
要求延
至 8/10
辦理 

1 場次 1 場次 
100

% 

10 

辦理環保
志（義）
工群英會
決賽本縣
代表隊 

1 
場
次 

0 場次 0 場次 1 場次 1 場次 
100
% 

11 

辦理環境
教育宣導
演說雲林
縣決賽 

1 
場
次 

0 場次 

依機關 
要 求 延
至 7/6 
辦理 

1 場次 1 場次 
100
% 

12 

辦理環境
教育體驗
營 

2 
場
次 

0 場次 

依機關 
要求延
至 7/26
辦理 

原： 
2 場次 
增： 
1 場次 

3 場次 
100
%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增加 1 場次 

13 

辦理第 7
屆國家環
境教育獎
說明會 

2 
場
次 

0 場次 1 場次 2 場次 1 場次 
100
% 

14 

辦理第 7
屆國家環
境教育獎
地方初審
實地查訪 

6 
場
次 

0 場次 

2 場次 
（第 3
場次依
機關要
求延至
7/8 辦
理） 

6 場次 4 場次 
100
% 

15 

辦理第 7
屆國家環
境教育獎
複審後續

1 
式 

0 式 1 式 1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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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契約工作
項目 

契
約
量 

第一次 

工作報告 

工作量 

期中 

報告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累計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實際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達成 

率 

實 地 輔
導、訪視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此項不執行 

16 辦理環境
講習 

6 
場
次 

1 場次 3 場次 6 場次 3 場次 
100
% 

17 

辦理雲林
縣環境教
育人員認
證訓練或
展延課程 

2 

場
次 

0 場次 2 場次 2 場次 - -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此項不執行 

18 

維護（修）
雲林縣環
境教育宣
導代言娃
娃 （ 雲
寶、愛林） 

1 

式 
0 式 0 式 1 式 1 式 

100

% 

19 

依據環保
署 「 108
年機關綠
色採購績
效評核作
業評分方
法」辦理
相關工作
事項 

1 

式 
0 式 0 式 1 式 1 式 

100

% 

20 

微電影製
作(含 1首
環 保 歌
曲) 

1 

部 
0 部 1 部 1 部 1 部 

100

% 

21 
Line 貼圖
製作 

2
組 

0 組 1 組 2 組 1 組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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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契約工作
項目 

契
約
量 

第一次 

工作報告 

工作量 

期中 

報告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累計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實際 

工作量 

期末
報告 

達成 

率 

22 

環境保護
及環境教
育相關宣
導活動 

70 

場
次 

15 場次 20 場次 

原： 
70 場次 
增： 
20 場次 

56 

場次 

101

% 

註：108 年 6 月 12 日契約變更，增加 20 場次 

23 

辦理服務
業環保標
章相關說
明會 

1 

場
次 

0 場次 0 場次 1 場次 1 場次 
100

% 

24 

辦理環境
教育設施
場所（域）
戶外學習 

1 

場
次 

0 場次 0 場次 1 場次 1 場次 
100

% 

25 
網路輿情
蒐集分析 

1 

式 
0 式 0 式 1 式 1 式 

100

% 

累計達成率 
100

% 

 

 


